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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谋面之前的一场迂回战
———上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中国的人权运动

□　陈漱渝

　　1928年 12月 14日 ,新年将近 ,胡适写

了一篇《新年的好梦 》。因为这是蒋介石在

全国执政的第一年 ,胡适有时也不免做一些

的白日美梦。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 ,没有一

处刀兵 ,因而可以实现全国裁兵 ,将每月

1800万的军费减去一大半。他梦想苛捐杂

税可以完全取消。他梦想全国铁道全部收归

国有。他梦想鸦片之祸永绝于中国。他梦想

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 ,偶尔能给执政者

指点出一两处错误。他梦想 ⋯⋯“好梦说的

口角流涎 ,只不知几成有准。”

然而 ,跟胡适曾经同属《新青年 》营垒的

鲁迅则认为“做梦 ,是自由的 ,说梦 ,就不自

由。”“虽然梦‘大家有饭吃 ’者有人 ,梦‘无阶

级社会 ’者有人 ,梦‘大同世界 ’者有人 ,而很

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 ,

白色恐怖 ,轰炸 ,虐杀 ,鼻子里灌辣椒水 ,电

刑 ⋯⋯倘不梦见这些 ,好社会是不会来的 ,无

论怎么写得光明 ,终究是一个梦 ,空头的梦 ,

说了出来 ,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

面去。”(《南腔北调集 ·听说梦 》)

鲁迅的说法不幸而言中。严酷的现实证

明 ,到了 1929年 ,胡适的梦想不但没有一件

成真 ,而且因为提倡人权而与国民党当局处

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 ,跟蒋介石在谋面之

前进行了一场间接交锋的迂回战。

一、　蒋介石的发迹史

在介绍胡适跟蒋介石未曾谋面之前发生

的这场交锋 ,有必要回顾一下蒋介石的发迹

史以及胡适对他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政坛上 ,蒋介石曾经是一个

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早年投身辛

亥革命 ,参加反袁斗争 ,帮助孙中山建立了广

东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他出

任黄埔军校校长 ,立下了第二次东征大捷这

样威名远扬的战功 ; 1926年 7月 ,又出任北

伐军总司令。但他基于顽固的反共立场 ,不

但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和“整理党务案 ”这

样的阴谋事件 ,而且发动了“四一二 ”政变 ,

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他在南京执

政的最初十年 ,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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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直到 1937年卢沟

桥事件之后 ,他才被迫置身于抗战阵营 ,成为

反法西斯阵营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负责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 ,他终

于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逐出中国大陆 , 1975年病逝于台湾。蒋

介石 21岁加入同盟会 ,但直到 27岁才被孙

中山单独召见。40岁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

二大才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在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曾出现一副对联 ,上联

是“精卫填海 ”(指汪精卫 ) ,下联是“介石补

天 ”(指蒋介石 )。但后来这两位曾经辉煌过

的历史人物都有负于国人的厚望 ,逐步走向

了自己的反面。

胡适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分歧 ,在陈炯

明反叛孙中山的事件中已见端倪。1922年 6

月 16日 ,原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陈炯

明派兵包围位于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

府。孙中山混在卫队中间 ,逃到了珠江水面

的永丰号军舰。当月 29日 ,蒋介石从上海秘

密回到广州 ,登上永丰舰 ,跟几乎陷入绝境的

孙中山共死生 ,从而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成

为了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而胡适却

在 6月 25日出版的《努力周报 》第 8号发表

时评 ,袒陈抑孙 ,认为孙陈的冲突仅仅是政见

的不同 ,两人的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他甚

至认为陈炯明的行为“本是一种革命 ”,而

“不是叛逆”。胡适的评论 ,不仅引起国民党

人的反感 ,孙中山本人也大为震怒 ,以致两年

之后仍将广州《民国日报 》援引胡适言论的

记者革除。

北伐战争期间 ,胡适开始对国民党寄予

期望。他虽然历来反对武力革命和一党专

政 ,但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 ,

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 ,便可有利于国 ,

所以愿意助其完成统一使命 ,在中国结束军

阀长期割据的局面。1927年 4月 ,蒋介石发

动“清党 ”,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

并奠都南京。胡适此时正在从美国归国的旅

途中。他在日本东京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

贞 (Manly O. Hudson)发表谈话 ,声明“蒋介

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

持 , ⋯⋯是站得住脚的。”胡适的这种表现连

周作人都十分反感。周作人在《语丝 》周刊

140期发表《人力车与斩决 》一文 ,批评作为

“当时明哲 ”的胡适认为中国以人力车为交

通工具不文明 ,不人道 ,但对“清党 ”过程中

发生的大屠杀却视若无睹 ,充耳不闻。

二、　“无法无天的政治 ”

胡适归国之后 ,担任上海私立光华大学

教授 ,翌年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

长。他一方面建议国民党当局采用“釜底抽

薪 ”的办法遏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

争 ,同时建议国民政府自身也多少进行一点

点改革。然而在实际上总揽了党政军大权的

蒋介石却把“训政 ”变成了专制 ,把“以党领

政 ”变成了个人独裁 ,在“一个党 ,一个主义 ,

一个领袖 ”的口号下建立了以他个人为核心

的政治架构。请看胡适保存的一份剪报 :

明日的蒋介石

“江山都是打出来的 ! ”想在中国做

皇帝的人 ,大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妄念 !

可是今日的中国 ,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

中国 ,今天中国的国民 ,已经不是三十年

四十年以前的中国国民。在过去十几年

中 ,想要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人 ,已经一个

一个翻了筋斗 ,现在大概又要轮到这位

蒋大主席的头上来了 !

本来国民党当北伐完成的时候 ,如

果能照着孙逸仙的遗嘱 ,即刻召集国民

大会 ,以庶政公诸国民 ,实在是有确实统

一中国的可能的。但不幸在这个时候 ,

忽然励行一党专政 ,所谓遗嘱者 ,只在会

场上念念 ,并不实行 ,而实际上又只能将

全国政权寄于少数的武装同志之手 ! 武

装同志既照例是一些好乱成性 ,贪得无

厌的东西 ,以政权分寄于这一班人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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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造成一种攻伐兼并的形势。

1929年 ,是完成北伐、全国“统一 ”之后

的第一年 :当年 1月 10日 ,国民党中常会第

190次会议修正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 》,

将宣传共产主义及有违国民党主义、政纲、政

策、决议的文字通通定位为“反动宣传品 ”和

“谬误宣传品 ”,予以查禁 ;另一方面在排斥

地方势力 (如桂系 ,冯玉祥西北军 )的同时又

在国统区制造白色恐怖。如当年 8月 5日发

布《整顿学生令 》,以致引起民愤。当年 2月

13日江苏省宿迁县小刀会和部分僧人暴动 ,

就打出了“党逼民反 ”的大旗 ,捣毁了国民党

县党部。

蒋介石统治下出现的政治弊端引起处于

权力边缘的胡适的不满 ,其中给他刺激最深

的是上海特别市党代表陈德征向 1929年国

民党三中全会提交的一份提案。

陈德征 (1893 - ?) ,浙江浦江人 ,杭州之

江大学毕业 ,上海法科大学教授。1929年任

上海市政府教育局局长 ,兼上海《民国时报 》

总编辑 ,国民通信社社长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

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他交国民党

三中全会的提案是 :

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

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向三全会提

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 ,原文如下 :

理由 :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

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

分子。此等分子之危害党国 ,已成为社

会一致公认之事实。吾人应认定对反革

命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查过

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 ,辄以移解法

院为惟一之归宿 ,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

例之拘束 ,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

动 ,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 ,宽纵著名之

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结果 ,不独使反

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 ,且使革命者有

被反革命分子之攻击危害之危险。均应

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 ,俾革

命势力得以保障 ,党国前途实利赖之。

办法 :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

明为反革命分子者 ,法院或其他法定之

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

服 ,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

定之受理机关 ,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

明 ,即当驳斥之。 (提议者陈德征 )

1929年 3月 26日 ,胡适在忍无可忍的

情况下给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了

一封信 ,并将此信抄送国闻社 ,要求转送各报

发表 :

亮畴先生 :

今日国中怪象百出 ,说不胜说。最

可怪者 ,此次三全大会有上海特别市代

表陈德征提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 ,

先生曾见过吗 ? 此案大意是说法院往往

过于拘泥证据 ,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 ,

故他的办法是 :

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

革命分子者 ,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

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 ,得上

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

机关 ,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 ,即当驳

斥之。

这就是说 ,法院可以不须审问 ,只凭

党部的一纸证明 ,便须定罪处刑。

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 ,对于

此种提议 ,不知作何感想 ? 在世界法制

史上 ,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

经有这样一种办法 ,笔之于书 ,立为制度

的吗 ? 我的浅识寡闻 ,今日读各报的专

电 ,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

这样党员 ,创此新制 ,大足夸耀全世界

了。

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

不须经过法庭 ,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 ?

不如拘捕审问 ,定罪处刑与执行皆归党

部 ,如今日反日会之所为 ,完全无须法

律 ,无须政府 ,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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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 ,写这封信给

先生 ,也许此信到时 ,此案早已通过三全

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

了。我还说什么呢 ?

胡适 　十八 ,三 ,二六

然而 ,事隔三天 ,要求国闻通信社转发的

这封信各报均未刊出 ,原因是已被检查者扣

押 ,于是 ,胡适的信件抄稿兜了一个圈子又回

到了胡适手中。

估计是国民党的书报检察官将胡适信件

的内容通报了陈德征 ,结果胡适信未能刊出 ,

陈德征却在《国民日报 ·星期评论 》向胡适

掷出了一束“匕首 ”(按 :“匕首 ”是陈德征在

该报开辟的一个专栏 ) ,其中有三则写道 :

十一 　浅识

小子浅识 ,生平只知有三民主义 ,只

知有总理及其遗教 ,只知有党。小子比

不得博士先生 ,懂得好人政府 ,懂得好人

政府底约法。小子终于以为党是制法的

机关 ,党不是诬陷好人为坏蛋的集团。

小子认以党治国之时 ,只有总理底遗教 ,

是国家底根本法 ;违反总理遗教者 ,即为

反革命 ,即为反法 ;反革命和反法 ,均当

治罪。有人疑我为梁山泊里的朋友吗 ?

我却要说他是沉湎于洋八股之中的外国

宋儒 ! (德征 )

九十一 　胡说

不懂得党 ,不要瞎充内行 ,讲党纪 ;

不懂得主义 ,不要自以为是 ,对于主义 ,

瞎费平章 ;不懂得法律 ,更不要冒充学

者 ,来称道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

国的今日 ,老实说 ,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

法 ,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

总理遗教 ,便是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 ,便

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容胡

说博士来胡说的。

九十二 　乱道

抹杀了总理底主义来讲国民党代表

的是什么 ,抹杀了国民党光荣的历史来

讲什么改组国民党 ,忘记了十二年来总

理对于国民党底苦心经营 ,来宣传什么

十三年改组的精神 ,忘记了中华民族的

需要来谈中国革命 :这些都是乱道。乱

道的 ,是革命的罪人 ,是主义的蟊贼 ;真

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

胡适读完这些杂文之后的批语是 :“可

怜的陈德征 !”同时他更感到当时的政治是

“无法无天的政治 ”。1929年 4月 26日 ,他

在跟继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的马君武谈话时

明确提出 :“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 ,明白

否认一党专政 ,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 ,以宪法

为号召 ,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胡适当天

日记 )

三、　万难缄默的胡适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 ,以蒋介石为主

席的国民政府为了给新政权披上一层薄如蝉

翼的民主外衣 ,于 1929年 4月 20日颁布一

道保障人权令 ,全文是 :

　　世界各国人权 ,均受法律之保障。

当此训政开始 ,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

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 ,无论个人或

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

由及财产 ,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

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体遵照。此令。

胡适读完后 ,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自己

的感想 :

　　这道命令奇怪之至 !

(一 ) 　“身体自由 ”怎讲 ? 是“身

体 ”与“自由 ”呢 ? 还是“身体之自由 ”

呢 ?

(二 ) 　此令但禁止“个人或团体 ”

非法侵害人权 ,并不曾说政府或党部也

应尊重人权。

5月 6日 ,越来越难于缄默的胡适草成

了一篇《人权与约法 》,发表于《新月 》杂志第

2卷第 2期。文章指出所谓保障人权令对于

“身体 ”“自由 ”“财产 ”这三项人权的内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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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的界定 ,也没有明确保障的措施。

命令虽然禁止“个人和团体 ”侵犯人权 ,但对

当时侵犯人权最甚的政府机构却未加任何限

制。命令中虽有“违者即严行惩办不贷 ”的

字样 ,但依据的是什么法却不得而知。文章

特别以陈德征的提案为例 ,揭露“保障人权

令 ”的虚伪性。该提案提出 ,只需“省党部及

特别市党委 ”出一份书面证明 ,法院就可以

给任何人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加以处分 ,定罪

处刑。如果照此办理 ,那还有何人权保障可

言 ?

文章列举了当时人权屡遭践踏的几个例

子 :

一 , 　他给国闻通信社的“亲自负责署

名 ”的信件被检查新闻的人扣发。

二 ,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称蒋介石

为“先生 ”而不称“主席 ”即遭拘禁 ,未履行任

何法律手段。

三 ,《保障人权令 》颁布刚过一周 ,河北

唐山“两益成商号 ”经理杨润普即被当地驻

军拘捕 ,刑讯逼供 ,每讯必打 :用木杠压腿 ,用

竹板抽身 ,木棍打断后即用铁棍替代。

文章最后呼吁“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

法。至少 ,至少 ,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

约法 ,以约法奠定法治的基础 ,以约法规定政

府权限 ,以约法保障公民的人权。”

此后 ,胡适又写出了《我们什么时候才

可以有宪法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知

难 ,行亦不易 》等文 ,跟罗隆基、梁实秋的有

关论文汇集为《人权论集 》一书 ,于 1930年 1

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人权与约法 》一文刊出后 ,引起了强烈

的社会反响。国民党当局拟在书面上部分采

纳胡适的意见。如同 6月 11日至 18日 ,国

民党召开三届二中全会。全会决议案的第二

项即写道 :

　　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 ,皆

受法律之保障 ,非经合法程序 ,不得剥

夺。其未经合法程序而剥夺之者 ,司法

院及其所属有提出质询之责。其非法剥

夺者以越权论 ,司法院及其所属不提出

质询者以废职论。

胡适对此十分敏感 ,他在 6月 19日的日

记中说 :

　　此中第二项与我的《人权约法 》一

文有关。王亮畴临走之前一天对我说 :

“只要避免‘约法 ’二字 ,其余都可以办

到。”大约即是指这种办法。

同年 7月 2日 ,宋子文约见胡适 ,希望他

对政治改革问题提一些意见。胡适提出的主

要建议是 :一 ,召集约法会议 ,制定约法。二 ,

约法修正之前 ,可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 ,实行

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三 ,

充分实行专家政治。四 ,党的问题 ,宜有冷静

的考虑。他强调他的主张只是为了补偏救

弊。补得一分是一分 ,救得一弊是一利。

但另一方面 ,国民党当局又策动各级基

层党部对胡适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 ,发动强

大的舆论攻势。首先发难的是国民党上海市

执行委员会。会议主席是担任过淞沪警备司

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的范争波。决议是

“请转呈中央咨国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

长胡适撤职惩处 ”,罪名是“公然侮辱本党总

理 ,并诋毁本党主义 ,背叛政府 ,煽惑民众 ”。

响应的有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

党基层组织。1929年 10月 4日 ,国民政府

教育部颁发了第 1282号训令 ,对胡适“加以

警告 ”。1930年 1月 20日 ,陈德征又主持上

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的宣传会议 ,决议查封

新月书店 ,转呈中央撤消胡适中国公学校长

之职 ,褫夺公民权 ,并严行通缉。①

与查处相配合 ,以南京《中央日报 》、上

海《民国日报 》为代表的国民党报刊对胡适

进行了大规模文字围剿 ,攻击胡适的文章动

机恶劣 ,态度妄诞 ,趋附欧美政治潮流 ,颠覆

中心 ,破坏统一。1929年 9月 12日 ,《民国

日报 》刊登了《有宪法才能训政吗 ?》一文 ,强

调“中国国民党的专政 ,本身毫无掩饰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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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口号‘以党治国 ,以党建国 ,以党专政 ’

毫无疑义的宣布出来。因为中国国民党负了

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责任 ,当然要尽这个责

任而完成其使命 ,在训政时期 ,就是以党治

国 ,以党专政的时期 ,在革命的立场上 ,在革

命的理论上 ,丝毫用不着客气的 ;除非国民党

放弃了革命的责任 ,才能放弃以党治国以党

专政的主张。”

胡适日记中对此文评语是 :“这样不通

的文章 ,也要登在党报上丢丑 ! ”

不过 ,批判胡适人权观的并不限于国民

党右派 ,主张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

派对此也持有异议。胡适亲自剪下了一篇批

评他的文章 (原件缺篇名出处 ) ,用“某先生 ”

暗指胡适 ,说他的主张是“向党国诸公要求

御赐一种‘钦定的约法 ’”:

　　爱自由的朋友们 ,信仰全民政治、真

心拥护共和政体朋友们 ,不要再痴心妄

想向充满帝制思想的党狗党虫们要求什

么御赐的“民权与约法 ”了 ! 民权与约

法是“争 ”来的 ,不是“求 ”出来的 ,是用

铁和血换来的 ,不是用情愿的方式能取

得的 ,何况事实上连请愿都不可能呢 ?

我们倘若真的想要民权与约法 ,现在只

有一条路 ,就是大踏步走过来 ,加入全体

革命的组织 ,以铁和血的力量 ,去打倒一

党专制的国民党 ,打倒袁世凯第二的蒋

中正 ,本全民政治的精神 ,来创造民主共

和。

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主要出自瞿

秋白的手笔。在现存胡适档案中 ,有一封瞿

秋白 1923年 7月 30日致胡适的书信。当年

6月中旬 ,瞿秋白到杭州烟霞洞拜访过胡适 ,

回上海后特写此信 ,感谢胡适帮他跟商务印

书馆联系 ,答应发表他的文稿 ,编小百科丛

书 ,并出版他的译著。瞿秋白当时还在上海

大学任教。他希望能把这所大学办成南方新

文化运动的中心 ,希望常常得到胡适的指教。

1931年 11月 10日 ,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

袖人物的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 》杂志第 4

卷第 9期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权派的真面

目 》,认为“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

权 ,要求保障自由 ,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么

国民党 ,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 ,而是反

对共产党 ,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 ”。

“中国人权派的立场 ,根本上是和国民党完

全相同的。他们之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政府 ,

原来是只因为‘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

他们说 :‘如今国民党的组织 ,他的党治的策

略 ,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 ,那一项 ,不

是师法共产党 ,抄袭共产党 ,整个的模仿共产

党 ?’所以如果国民党放弃这些‘师法 ’共产

党的地方 ,人权派一定不但不反动他 ,而且要

竭力拥护他。”文章指出中国人权派的理想 ,

“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民治 ’———国会

制度 ,带上一层民选的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独

裁 ,更聪明更敏捷的剥削劳动者的政治制

度。”1933年 3月 6日 ,《申报 ·自由谈 》发表

了一篇《王道诗话 》,这篇文章的直接矛头虽

然是指向罗隆基在《新月 》第 3卷第 10期发

表的《论中国共产 ———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

党 》一文 ,实际上也是针对人权派的基本立

场和基本理论。文章署名“干 ”,这是鲁迅的

笔名 ,后收入鲁迅杂文集《伪自由书 》,但执

笔者是瞿秋白。这篇文章更把“人权派 ”的

代表人物胡适定位为“帮忙文人 ”,认为他的

“人权 ”理论实际上是在维护“政府权 ”———

亦即蒋介石的“王权 ”。

当然 ,胡适的人权论得到了来自自由主

义营垒的高度赞扬。1929年 6月 10日 ,蔡

元培致函胡适 ,认为他的《人权与约法 》一文

“振聩发聋 ”。9月 10日 ,南通大学校长张孝

若写诗赞扬胡适 ,题为《读胡适之先生论政

近文 ,因赠 》:“许久不相见 , /异常想念你。 /

我昨读你文 , /浩然气满纸。 /义正词自严 , /

编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 , /定说你有理。 /

他们那懂得 ? /反放无的矢。 /一党说你非 , /

万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 , /劝你就此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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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元老张元济 1930年 5月 3日致函胡

适 ,认为胡适的文章“有功世道 ”,“真人人之

所欲言而不能言者 ”。原北京大学学生胡梦

秋致胡适函中 ,甚至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 》

视为跟法国卢梭的《民约论 》同样伟大的著

作。

胡适的这篇文章 ,还得到了海外舆论的

支持。1929年 8月 31日 ,《纽约时报 》发表

了一篇文章 ———《钳制中国敢说真话的人 》。

文章说 :“在知识界 ,在他的政治团体当中 ,

胡适是一位核心人物 ,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最

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这就是他

为什么受到国民党的公开指责并要求予以严

惩的原因。”文章还特别肯定了胡适的以下

两点 :一 ,当中国排外主义盛行的时候 ,胡适

能指出西方不仅有物质文明 ,而且有比东方

更甚的精神文明。二 ,他不把中国所有的灾

难都归罪于外国人。文章预言 :当迫害胡适

的人名字被忘掉之后 ,胡适对现代中国所作

的贡献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四、　跟改组派在人权问题上的合作

蒋介石把孙中山的“训政 ”变成一党专

政 ,又把一党专政变成了个人独裁 ,不仅引起

了胡适这一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 ,而

且激化了他跟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 (如以汪

精卫为首的改组派 )以及地方实力派 (如晋

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桂系李宗仁 )的矛

盾。尤其是作为国民党元老的汪精卫 ,更希

望利用他在党内的影响来遏制拥兵自重的蒋

介石。因此 ,人权与约法问题就成为了胡适

和改组派反蒋的共同武器。

改组派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

同志会 ”, 1928年冬正式成立 ,以《革命评论 》

《前进 》杂志为舆论阵地 ,要求改组国民党 ,

反对独裁。领袖是汪精卫 ,主要代表人物是

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朱

霁青等。他们宣扬国民党的唯一出路是“党

的改组 ”,改组的目的是恢复国民党 1924年

的改组精神。该派成员复杂 ,既倒蒋又反共。

由于改组派手中无军队 ,组织不健全 , 1931

年 1月在香港宣布解散。

1930年 7月 ,汪精卫联合晋系、冯系单

方面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7月

22日 ,《国民时报 》刊登了这次扩大会议的政

治宣言 ,谴责蒋介石“托名训政 ,以行专制 ;

人民公私权利 ,剥夺无余 ,甚至生命财产自

由 ,一无保障 ;以致党既不党 ,国亦不国。”在

这份宣言上列名的除汪精卫之外 ,还有阎锡

山、谢持、冯玉祥、柏文蔚、陈嘉祐、邹鲁、覃

振、李宗仁、黄绍竑、许崇智、赵丕廉、熊克武、

顾孟馀、鹿钟麟、商震、郭春涛等 ,共 30人。

1930年 8月 ,北平反蒋派扩大会议决定

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 ,以阎锡山为主席。9

月 17日 ,北平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约

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郭泰祺等来电 ,邀胡适

任约法起草委员。但由于 18日张学良通电

出兵附蒋 ,北平政局大变 ,胡适未予回复。10

月上旬 ,任鸿隽催胡适速来北平 ,主持编译委

员会工作。胡适北上期间 ,跟郭泰祺、罗文干

等就起草约法草案一事进行了讨论。10月

11日下午 ,胡适跟罗文干谈约法问题 (罗与

胡均为北平约法起草委员 ) ,他们的主张大

体相近。胡适当天日记归纳了以下各点 :

　　 (1 )约法为宪法之预备 ,决不是训

政的约法 ,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宪政时代

的根本大法。

(2)约法第一部分应规定人权 ,根

本原则为“有法律 ,有制裁 ;无法律 ,无

制裁 ”。

(3 )第二部分为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 ,应规定联邦式的统一国家。 (我们

同意。)

(4)第三部分为政府组织。我主张

有一个议会 ,原则有四 : ①一院 ; ②人数

少 ; ③各省以人口比例选举 (最少者每

省一人 ,多者不过五人 ) ; ④限制的选举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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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任 (按 : 指罗文干 ) 主张“元首

制 ”:议会举元首 (一人或数人均可 ) ;元

首任内阁 ;内阁对元首负责 ,不对议会负

责。我初意主张内阁制 ,后来我也赞成

此意 ,以图政府安定。

当晚 ,郭泰祺拿出一份汪精卫的文稿跟

胡适和罗文干商议。据胡适当天日记 :

　　原来有三条办法 ,皆对东北 (指张

学良为首的奉系 )提出者 : ①若东北以

“党的立场 ”讨蒋 ,则他们 (改组派 )以党

的地位参加 ,党务政治军事由东北主持。

②若东北以非党的立场讨蒋 ,则他们以

个人地位赞助。③若不讨蒋而主张和平

会议 ,而他们能以对等地位参加 ,则他们

也赞助。

我劝他们 ,精卫此时应站的高一点 ,

不可令人轻视 ;若如第一条所议 ,则他很

失身分。“党务军事政治由东北主持 ”,

是去一蒋又来一蒋 ,有何补于国家 ? 不

如说约法宪法与国民会议等 ,既已由南

京承认 ,是他们的主张已胜利 ,此时惟望

党人监视代表大会 ,使他成功 ;国人监视

国民议会 ,使他成功。如此下台 ,岂不冠

冕多了 ?

晚上郭泰祺又邀胡适一同去看汪精卫夫

人陈璧君。陈璧君说 ,无论如何 ,汪精卫必不

可能放弃“党的立场 ”。胡适说 :“老实说 ,国

民党到今日 ,还有救吗 ? 是否能靠北平会馆

住着等候差使 ,月领四五块的生活费的二千

多人 ,来中兴国民党吗 ? 汪精卫还是愿得这

二千多人的同情呢 ? 还是愿站在‘国的立

场 ’来博多数人的同情呢 ?”

10月 12日 ,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致

张学良等的通电见报。胡适认为这份通电采

纳了他 11日晚上发表的一些政见 ,他跟阎汪

冯的主张更为相近。通电指出 :自去春以来 ,

内战复起 ,国家陷于分崩离析 ,人民罹于涂

炭 ,究其原因 ,实由蒋介石以个人私意 ,摇动

党国根本所激成。挽救之道 ,惟在放弃独裁 ,

培植民治。国民会议为总理遗嘱所定 ,于最

短期间促其实现者 ,不可不开 ;约法为训政时

期保障人民权利 ,划定中央与地方政治制度

之根本大法 ,不可不制定颁布 ;全国代表大会

为党治时代一切权力之源泉 ,不可不依法产

生 ,欲求以整个的党 ,造成统的一国 ,非此莫

由。报纸同时刊登了汪精卫的谈话 :无论军

事变化若何 ,吾人党务政治之主张 ,必得绝对

胜利 ,即个人独裁必须打破 ,民主政治必须实

现 ,国民会议必须开 ,约法必须制定颁布是

也。

以胡适为首的“人权派 ”与以汪精卫为

首的改组派在人权问题上有同有异。相同之

处 ,就是他们既反对南京政府的独裁政治 ,也

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了区别

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以达到利用自己掌握

的那一部份党权遏制蒋介石总揽的军权 ,汪

精卫提出了“以党治军 ”的口号 ,同时口口声

声不离民主 ,主张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言论

的自由 ,但他们同时又规定这种自由必须以

不违反“党治之主义及根本政策 ”为前提。

在汪精卫眼中 ,以胡适为首的“人权派 ”是

“代表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 ”。而“人权派 ”

则指出他们跟改组派的不同 ,是在对“民治 ”

“自由 ”这些名词的解释上。人权派认为 ,改

组派 的“民治 ”并不是主权在民的政治 ,而是

“民主集权 ”的党治 ;改组派主张的自由不是

“讨论主义和政策 ”的自由 ,不是“什么都可

言 ,什么都可论 ”的自由 ,而是不违反党纲及

政策的自由。 (参阅《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

集 》,南华日报社 1929年出版 )

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一方面在北平跟改

组派政治人物亲密接触 ,同时仍跟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保持联系。10 月 12

日 ,他写了一封长信 ,托第二天赴南京的董显

光带交宋子文 ,内说三事 :

　　 (1) 解放言论 :取消报纸检查 ,凡负

责之记事与言论皆不得禁止。

(2) 检查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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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3) 对东北西北 ,宜有根本方针 ,宜

认清“统一 ”之性质。统一应是协商的 ,

而非征服的 ;应是侧重地方分治的 ,而非

骤然中央集权的。总之 ,应明白认定

“联邦式的统一国家 ”的原则。其涵义

为 : ①凡政权统一之区域 ,皆认为自治区

域。②中央列举其权限 ,此外皆由自治

区自主。③凡属于中央权限内之事项 ,

皆归还中央。④各自治区域合组联邦统

一国家。

可见 ,在国民党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

间 ,胡适是脚踏两只船。

五、　为罗隆基申辩

在以胡适为首的人权派中 , 罗隆基

(1896 - 1965)是一员骁将。他毕业于清华

大学 ,后留学美英两国 ,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

博士学位。1928年归国 ,在上海光华大学和

中国公学任教授 ,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课程。

不久又担任《新月 》杂志主编 ,撰写了《专家

政治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论人权 》等政

论 ,跟胡适一样 ,也被国民党当局扣上了“言

论反动 ”“共党嫌疑 ”等罪名。

1929年 11月 4日下午 1时 ,罗隆基正

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职 ,突然有三个便衣男子

闯进了教员休息室 ,要将他带走 ,理由是吴淞

第七区公安局的局长有点教务上的事情要向

他请教。罗隆基反问 :“学校里的事 ,有学校

当局负责 ,何必请我呢 ?”这时 ,有学生涌进

来包围那几个便衣 ,要他们出示公文。便衣

没有公文 ,只带了印有“上海公安局督察员 ”

的名片。接着 ,便衣就把罗隆基拥进一辆汽

车 ,带到吴淞七区公安局 ,搜查了他的衣物 ,

从内衣到外套 ,从帽子到袜子 ;并派人到学校

检查了他的书包。下午 5时许 ,又把他押送

到上海市公安局 ,原来国民党第八区党部向

警备司令部控告他“言论反动 ,侮辱总理

(按 :指孙中山 ) ”,是“国家主义的领袖 ”,有

“共产的嫌疑 ”。

下午 6时 15分 ,经人保释 ,罗隆基在经

过 6小时拘捕后获释。同月 ,罗隆基写了一

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刊登于 1930

年 5月出版的《新月 》杂志第 3卷第 3号。他

援引 1927年 8月 1日国民政府 205号训令

和 1929年 2月 4日颁发的《禁止军事机关受

理诉讼干涉司法 》的训令 ,指出这是“无故侵

犯人民身体自由 ”的罪行 ,呼吁改变“党权高

于国 ,党员高于法 ”的局面 ,要求保障人权 ,

实行法治。文章结尾引用了老子的名言 :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 ”

1931年 1月 11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命

令光华大学免去罗的教授之职。当时兼任教

育部长的正是蒋介石本人。校长张寿镛先将

此令的抄件给罗隆基看 ,劝他不再上课 ,校方

仍给他 240元月俸。13日 ,令文见报 ,主要

内容是 :“罗隆基言论谬妄 ,迭次公然诋本

党 ,似未便听任其继续任职 ,仰该校立即撤

换。此后该校长并应督饬在校员生 ,励习党

义 ,齐一思想 ,以养成纯良学风。对于全校学

生 ,尤须严加告诫 ,勿得再有越轨行动。”胡

适认为罗隆基发表的是个人负责的言论 ,不

应由学校辞退 ,更不应该由教育部下令辞退。

如果开了政府直接罢免大学教授的先例 ,非

但不足以整饬学风 ,而且将引起无穷学潮。

于是 ,胡适委托经济学家金井羊先生赴南京

找教育部次长陈布雷 ,要求当局撤回命令 ,息

事宁人 ,必要时他愿意亲赴南京为罗求情。

陈布雷很快答复 ,说罗隆基曾因文字被捕 ,经

保释后继续发表同类文字 ,已大动党内公愤 ,

“撤回命令殊属难能 ”;并说他日内无闲 ,请

胡适勿来南京。

1931年 1月 15日 ,胡适复陈布雷信 ,指

出国民党党部与政府如果认为罗隆基言论失

当 ,“可以用书面驳辨 ,或令作者更正。如有

干犯法律之言论 ,亦宜有法律的手续 ,向法院

控诉。凡法律以外的干涉 ,似皆足以开恶例

而贻讥世界。罗君所作文字 ,一一可以复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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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皆无有‘恶意的 ’诋毁 ,只有善意的忠告

而已。此类负责的言论 ,无论在任何文明国

家之中 ,皆宜任其自由发表 ,不可以加以压

迫。若政府不许人民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

论 ,则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讦或阴谋叛乱之路

上去。《新月 》同人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

负责的言论自由 ,故二年以来 ,虽不蒙党国当

局所谅解 ,我们终不欲放弃此志。国中若无

‘以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的风气 ,则政

府自弃其诤友 ,自居于专制暴行 ,只可以逼人

民出于匿名的、恶意的、阴谋的攻击而已。”

胡适希望陈布雷将此信转呈蒋介石一阅。

在给陈布雷写信的同时 ,胡适还专门找

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交涉。张校长开始打官

腔 ,要胡适转告罗隆基勿再到光华上课 :“我

已把命令抄给他看了 ,要来上课 ,我要禁止

他。”胡适当即指出 :“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

你最好装作看不见 ,不知道他来上课。你若

禁止他 ,用什么法子 ? 叫警察 ? 调兵 ? 用学

生 ?”张校长终于被胡适说服 ,同意装聋作

哑 ,并表示要亲自去南京找蒋介石 ,递交一份

呈文。

1月 17日 ,陈布雷复胡适 ,表示对胡适

的看法“未能苟同 ”,对罗隆基的处理意见 ,

教育部既已决定 (也就是蒋介石已经拍板 ) ,

当不能变更。但同意便中当将胡适的来信转

呈蒋介石 ,希望除开罗隆基的个案以外 ,能对

一般性的问题 (按 :指舆论调控 )进一步榷

商 ,争取能达成“初步的共同认识 ”。胡适于

18日复陈布雷信表示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

同认识 ’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 ’之上。故托

(金 )井羊兄带上《新月 》二卷全部及三卷已

出之三期各两份 ,一份赠与先生 ,一份乞先生

转赠介石先生。《新月 》谈政治 ,起于 2卷 4

号 ,甚望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 ,稍稍浏览

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禁毁 ’(中宣部密令

中语 ) ,或该坐监枪毙 ,我们都愿意负责任。

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 ,

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 ,终不能叫我

们心服的。”

1月 19日下午 5时 15分 ,张寿镛校长

访胡适 ,带来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密呈。呈文

写道 :“今自奉部电遵照公布后 ,教员群起恐

慌 ,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 ,议论稍有不

舍 ,必将蹈此覆辙 ,人人自危 ,此非国家福

也。”呈文请求蒋介石宽容为怀 ,免予给罗隆

基的处分。据耿云志著《胡适年谱 》,这份呈

文系“胡适代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草拟 ”(第

189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2月出版 )

但据胡适当天日记 ,呈文系张寿镛草就 ,胡适

只改了两处 ,又邀罗隆基来最后定稿 ,约定蒋

批准后即发表 ,发表后罗即主动辞职 ,不让光

华大学为难。胡适还请金井羊再次赴南京重

申以下两点 :“一 ,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 ;二 ,

友意的批评 ,政府须完全承认。”22日 ,张寿

镛从南京回来后 ,向胡适转述面见蒋介石的

情况。蒋问罗隆基“这人究竟怎么样 ”? 张

回答 :“一个书生 ,想作文章出点风头 ,而其

心无他。”蒋问 :“可以引为同调吗 ?”张说 :

“可以 ,可以 !”胡适听后表示 :“这不是同调

的问题 ,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 ’的问题。”

罗隆基事件的发生 ,证明蒋介石并没有

容纳异己的度量。1931年 3月 17日中午 ,

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赴南京见蒋介石 ,请求派

胡适为该校校长 ,蒋介石断然拒绝 ,说“胡适

系反党 ,不能派。”结果任命吴南轩为清华校

长。胡适剪下了报上的这一消息 ,并加了一

个前言 :“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

衔。”同年 7月 30日上午 8时 ,北平新月书店

被公安局内一区的警察搜查 ,拘去店员二人 ,

并搜去《新月 》杂志第 2 卷第 8 期几百

册 ———上面有罗隆基的文章《我对党务上的

“尽情批评 ”》。这篇文章先援引蒋介石 1929

年 12月 27日给全国各报馆的通电来堵国民

党书报检查官的嘴 ,因为这份通电表示欢迎

言论机关对国民党的党务、政治、军事、财政、

外交、司法诸方面进行“尽情批评 ”。而后从

四个方面对国民党的党务进行了并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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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的批评。文章特别澄清了孙中山“以党

治国 ”的思想 ,指出“以党治国 ”并不是要党

员都做官 ,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

主义实行 ,全国人遵守本党的主张 ,中国然后

才可以治。显然 ,罗隆基这篇文章击中了国

民党当局的痛处 ,他们才会派军警查抄刊登

此文的杂志。

胡适被蒋介石亲自扣上了“反党 ”帽子 ,

中国人权派惨淡经营的新月书店被查抄 ,这

就是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的最终结局。

六、　人权 :既单纯而又复杂的问题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而

蒋介石是北伐战争的领袖人物。在 1928年

5、6月之前 ② ,胡适跟刚刚执政的国民党保

持了比较友善的关系 :他跟国民党的一些上

层人物 (如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

吴稚晖等都有直接交往或书信来往 ,也撰文

论述“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和五四

运动是走同一方向的 ”(《纪念五四 》,载《独

立评论 》第 150号 )。但很快 ,他就发现蒋介

石新政权的许多举措跟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

道而驰 ,比如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 ,思想言论

没有自由 ,在“抵制文化侵略 ”的口号下排拒

世界新文明 ⋯⋯终于在 1929年 4月围绕人

权问题跟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一场不见刀光剑

影的交锋。胡适当时言论之严厉激烈 ,为他

以后的文字中所罕见。

人权问题是一个极其单纯而又极其复杂

的问题。说它单纯 ,因为人权直接源于人的

基本特性和基本需求 ,是人人理应平等享有

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概念是在反对中世纪神

权、君权与等级特权的过程中提出的。早在

1679年和 1689年 ,英国国会就先后通过了

《人身保护法 》和《权利法案 》。1789年法国

大革命时期 ,根据卢梭“天赋人权 ”的思想通

过了《人权宣言 》。1948年 12月 10日 ,联合

国又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我国政府认

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

的重要标志。各国政府都有责任致力于改善

自身的人权状况。”(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9年 2月 26日公布的《2008年美国的人

权记录 》) 1998年 10月 5日 ,中国政府签署

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进一步

表明了中国和各国人民一道 ,切实保护人权、

不断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坚强决心。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指出 :“人们都有

一种欲望 ,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伦

理学 》,第 424页 ,商务印书馆 1958年出版 )

人权运动的复杂性 ,表现在操弄者与参与者

在同一面“人权 ”的旗帜下 ,有着不尽相同的

追求目标。比如 ,蒋介石保障的“人权 ”跟汪

精卫保障的“人权 ”,就隐含着各自的政治图

谋。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人权派理论锋芒所

向 ,是直指蒋介石奉行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

义。他们用“人权 ”为武器反对独裁 ,用“约

法 ”为武器反对专制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

当时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迫切要求 ,也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要求。中国人权派的基本成员有着留学西

方的文化背景 (人称“博士集团 ”) ,执着地希

望在中国移植西方的政治模式。宣传西方的

政治学说 ,就成为了他们参政议政、由边缘走

向中心的武器和手段。不过 ,中国人权派要

求保障的人权 ,实际上侧重于思想自由与言

论自由 ,相对忽视了中国人生存、温饱和发展

的基本权利。台湾的人权斗士柏杨诗云 :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胡适

等人权派代表人物扮演的是君王诤臣的角

色 ,而对满目苍痍、民间疾苦却关怀不够。又

由于中国的人权派从来就反对武装斗争和暴

力革命 ,因而必然在中国人民争取“革命权 ”

的时刻挺身维护“政府权 ”,从而最终以反共

为政治基础跟国民党政权结成了脆弱的联

盟。

中国人权派首鼠两端的政治态度 ,使其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长期处于左右夹攻、腹

背受敌的窘境 ,其领袖人物胡适“壮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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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先死 ”,在蒋介石政权和台湾守旧势力的

合力围剿中猝死倒地 ,留下了“大失望 ,大失

望 ”的六字遗言。

注 　释

　①　国民党各级机构要求查处胡适的一束材料

上海市第三次全国区代表大会议决案

胡适言论荒谬请教部撤职 　请中央严厉

制止学阀活动 　严厉防止反动分子之活动 　

建议对赤俄临时方针三项 　共计重要案件四

十项

本市第三区党部前日召集该区第三次全

区代表大会。开会情形 ,已志昨报。所有议

决案件 ,业经大会秘书处理整理完竣 ,共计四

十件 ,兹探录如下 :

丁、临进动议 :十二、呈请市执委会转呈

中央 ,严厉制止学阀之活动案。决议 ,通过。

十三、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 ,咨请国民政

府 ,治饬教育部 ,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

处案。决议 ,通过。

(据胡适 1929年 8月 13日剪报 )

上海市执委会第四十七次常会

呈请撤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

并开除苏民政厅长缪斌党籍

监督编遣公债七千万元用途

组织第三届党义教师检委会

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于昨日 ( 24日 )

上午十时开第四十七次常会。到执委 :陈德

征、吴开先、范争波、潘公展、汤德民、童行白、

施公猛、邓通伟。列席监委 :朱应鹏、王廷松。

候补执委 :侯大椿、杨清源、陶百川。主席 :范

争波 ,记录 :黄之 　。行礼如仪。兹将讨论事

项及临时动议摘要录下 :

讨论事项 : (一 ) ⋯⋯ (二 )三区党部呈 ,

为属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请转呈中央咨

国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

处 ,祈核转案。议决 ,历举事实 ,附加意见 ,转

呈中央。

(据胡适 1929年 8月 25日剪报 )

中公校长胡适反动有据

市党部决议请中央拿办

侮辱本党总理 ,诋毁本党主义 ,背叛国民

政府 ,阴谋煽惑民众。———第四八次执委常

会之决议。

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于昨 ( 28日 )上

午十时开第四八次常会 ,到执委范争波、施公

猛、汤德民、邓通伟、童星白、潘公展、陈德征 ,

列席监委王延松、朱应鹏 ,候补执委会吴伯

匡、杨清源、陶百川、侯大椿。主席范争波。

行礼如仪。兹将讨论事项及临时动议摘录如

下 :

临时动议 ,五、宣传部提 ,中国公学校长

胡适 ,公然侮辱本党总理 ,并诋毁本党主义 ,

背叛政府 ,煽惑民众 ,应请中央转令国府 ,严

予惩办案。决议 ,呈请中央。

(据胡适 1929年 8月 29日剪报 )

胡适担不起的罪名

侮辱总理背叛政府

沪市党部攻击胡氏之文

〔二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七分上海专电 〕

市党部以胡适近所作《知难 ,行亦不易 》、《人

权与约法 》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三

文 ,认为侮辱总理 ,诋毁主义 ,背叛政府 ,煽惑

民众 ,今议决呈中央严办。 (按胡氏《知难 ,

行亦不易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二

文 ,皆载诸近刊之《新月 》杂志第二卷第 4

号 )

胡适眉注 :“《大公报 》。八月二十九。”

平市百余党员请查办

前善后会议委员胡适

〔北平快信 〕自胡适在上海发表《人权与

约法 》等论文后 ,平市党员多认为评论牵强 ,

有意诋毁主义。党员黄汝翼等 ,已向党部请

求中央严加惩处 ,附议者已达百余人。其向

上级党部建议原文大意如下 :

查前段祺瑞政府时代之善后会议委员、

在民国时代向逊清废帝宣统行跪拜礼并称呼

溥仪为皇上、藉提倡新文化运动招牌冀达其

猎取富贵功名目的之胡适 ,近在上海出版之

反动刊物《新月 》上 ,先后发表《人权与约

法 》、《知难行亦不易 》、《我们什么时候才有

宪法 》各文 ,侮辱总理 ,诋毁主义 ,其造论牵

强 ,见解谬妄之处 ,虽〔已 〕经中央各报痛加

驳斥。当此各反动派伺机活动 ,共产党文艺

政策高唱入云之时 ,该胡适原为一丧行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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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景如何 ,吾人虽不得而知 ,然其冀图解我

共信 ,摇我党基之企谋 ,固已昭然若揭。若不

从严惩办 ,势必贻患无穷等语。该呈文由第

六区党部转呈市党部矣。

(据胡适 1929年 9月 9日剪报 )

津市党委请惩办胡适

〔本报十一天津电 〕天津市党务整理委

员刘不同提议 ,胡适诋毁总理学说 ,请中央惩

办。已通过 ,并电中央。

北平市六区党部请严惩胡适

———第六次常会决议请转呈缉拿严办

三、黄汝翼同志提议 ,最近胡适在上海

《新月 》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 》、《知难行亦

不易 》等文字 ,言论荒谬 ,诋毁总理 ,特提出建

议书 ,拟请公决案。决议呈请市党部转呈中

央通缉严办。 (下略 )

北平市党部请缉胡适

经市指委会决议并请迁葬廖先生

〔北平电 〕平市指委员常会决议 :一、胡

适最近在《新月 》上发表之《人权与约法 》、

《知难行亦不易 》等文诋毁总理 ,呈请中央严

行缉办。 (下略 )

(据胡适 1929年 9月 14日剪报 )

江苏省党部呈请中央

缉办无聊文人胡适

江苏省党部于前日 ( 13日 )下午二时开

第四十七次执委会。出席委员 :倪弼、祁锡

勇、滕固、葛建时、周杰人、顾子扬。列席者 :

周厚钧、王建今、周绍、左其鹏。主席 :滕固。

记录 :陈润棠。开会如仪。甲、报告事 :请转

呈中央撤职严办案。决议 ,照转呈。七、顾委

员子扬提议 :无聊文人胡适 ,最近在《新月 》

上发表之《人权与约法 》、《知难行亦不易 》等

文 ,诋毁总理 ,应由本会呈请中央缉办 ,请公

决案。决议 ,通过。 (下略 )

呈请惩办反动的胡适为本党同志之一致

要求

天津市党部十二常会决议

天津特别市整委会本月十日上午九时 ,

举行十二次常会 ,出席者 :傅作义 ,陈石泉 ,刘

不同 ,鲁涤平。傅作义主席 ,报告事项毕 ,即

开始讨论各案如下 :

此外临时之提案 :一、训练部部长刘不同

提出 ,胡适诋毁总理学说 ,应请中央惩办案。

决议 ,电呈中央惩办。 (下略 )

(据胡适 1929年 9月 15日剪报 )

严惩竖儒胡适

〔青岛通讯 〕青市指委会 ,以胡适在《新

月 》杂志上发表《知难行亦不易 》、《人权与约

法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 》三文 ,对

于总理学说 ,多有污蔑及攻击之处 ,特呈中

央 ,请予严惩 ,以维信仰事。窃查胡适在《新

月 》杂志发表《知难行亦不易 》、《人权与约

法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 》三文 ,对

于总理知难行易学说及建国大纲 ,多有攻击

污蔑之处。窃以知难行易学说 ,为维系革命

信仰之中心 ,建国大纲及实现三民主义之基

础。既本党生命之中心 ,建国大纲及实现三

民主义之基础。既本党生命所寄托 ,亦民众

幸福之所在。方今本党甫经统治全国 ,正总

理遗教推行之时 ,实不容有稍事怀疑 ,致根本

摇动革命信仰 ,而影响党国初基。竖儒胡适 ,

研究系余孽 ,乃敢妄肆鼓簧 ,殊属荒谬绝伦。

若不严予惩处 ,何以维革命信仰 ,而安党国。

为此备文呈请 ,肯饬地方行政机关 ,迅将胡适

逮捕解京 ,予以严惩 ,庶足为污蔑总理学说者

戒。

(据胡适 1929年 9月 15日剪报 )

中训部函国府 　饬教部警告胡适

并令大学教员研究党义

〔本报南京电 〕中央训练部根据各级党

部电呈 ,胡适误解党义 ,不审社会实情 ,放言

空论。二十一日特函国府 ,饬令教部加以警

告 ,并通觞全国各大学校长 ,切实督率教职

员 ,详细研究党义 ,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

见解发生。

胡适应加警告

中训部致国府函

〔二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发上海专电 〕中

训部函国府 :胡适发表《知难行不易 》文 ,误

解本党主义、总理学说。不明我国社会情形 ,

超出学术研究范围 ,泛言空论 ,错误甚多 ,失

大学校长尊严 ,使社会对党政受不良影响。

请令饬教部严加警告。

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于昨日 ( 21日 )

上午十时开第五十四次会议。到执委 :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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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施公猛、陈德征、童行白、潘公展、邓通伟。

列席监委 :朱应鹏、王廷松。候补执委 :杨清

源、侯大椿、吴伯匡、陶百川。主席 :潘公展。

记录 :黄之 　。兹将讨论事项及临时动议摘

要录后。

五、七区党部呈 ,为请严惩反革命之胡

适 ,并即时撤消其中国公学校长职务案。决

议 ,再呈中央。

(据胡适 1929年 9月 22日剪报 )

国府另饬教部 　警告胡适

〔本报南京电 〕国府二十五日令行政院。

为令遵事。案准中央训练部函开 ,奉中央常

务委员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呈 ,内

称胡适近年来 ,凡发言论 ,每多荒谬 ,请予严

惩。查胡适年来言论 ,确有不合。最近《新

月 》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 》、《我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有宪法 》及《知难行亦不易 》等篇 ,不

谙社会实际情况 ,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 ,

并溢出讨论范围 ,放言空论。本党党义博大

精深 ,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 ,以期

有所申明。惟胡适身为大学校长 ,不但误解

党义 ,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 ,任意攻击 ,其影

响所及 ,既失大学校长尊严 ,并易使社会缺乏

定见之人民 ,对党政生不良印象 ,自不能不加

以纠正 ,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

部 ,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 ,加以警告 ;并希通

饬全国各大学校长 ,切实督率教职员 ,详细精

研本党党义 ,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

等因。准此 ,着该院转饬教育部遵照办理。

(据胡适 1929年 9月 26日剪报 )

教育部训令 　字第 1282号

令中国公学

为令饬事 :奉行政院第 3276号训令开 :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 ,内开 :案准中国执行委员

训练部函开 :

径启者 ,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执

行委员会来呈一件 ,内称 :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 :“查属区第

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 ( ?)市执行委

员会转呈中央 ,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 ,附具理由 :

“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 ,博得一

般青年随声附和 ,迄今十余年来 ,非惟思想没

有进境 ,抑且以头脑之顽旧 ,迷惑青年。新近

充任中国公学校长 ,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

多所阻扰 ,实属行为反对 ,应将该胡适撤职惩

处 ,以利青运。等因 ,合亟缮呈钧会 ,祈察核

转呈 ”,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 ,每多悖谬 ,

如刊载《新月 》杂志之《人权与约法 》、《知难

行亦不易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等

等 ,大都陈腐荒怪 ,而往往语侵个人 ,任情指

摘 ,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

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 ,乃任之为国立学

校之校长 ,其训育所被 ,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

途。为政府计 ,为学校计 ,胡适殊不能使之再

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 ,又不能

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 ,不为无见 ,兹

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 ,准予转呈在案 ,

理合备文呈称钧会 ,祈鉴核施行 ”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 ,如最近《新

月 》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 》、《我们什么时

候才可以有宪法 》及《知难行亦不易 》等篇 ,

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 ,误解本党党义及总

理学说 ,并溢出讨论范围 ,放言空论。按本党

党义博大精深 ,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

探讨 ,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

校长 ,不但误解党义 ,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 ,

任意攻击 ,其影响所及 ,既失大学校长尊严 ,

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 ,对党政生不良

印象 ,自不能不加以纠正 ,以昭警戒。为此拟

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

论不合之处 ,加以警告 ,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

长切实督率教职员仔细精研本党党义 ,以免

再有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 ,至

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 ,准此 ,自应照办 ,除

函复外 ,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

办理。等因 ,奉此 ,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

照办理 ,此令。

等因 ,合行令仰该校长知照。此令。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四日 　部长

蒋梦麟

市宣传部第四十二次会议

呈请缉办胡适

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于昨日下午二时

在市党部大礼堂开第四十二次市宣传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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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陈德征 (鲍容代 ) ,纪录王天任。行礼如

仪 ,讨论事项如下 : (一 )新月书店出版之《新

月 》月刊登载胡适诋毁本党言论 ,曾经本会议

决并请市央惩处在案 ;兹又故态复萌 ,实属不

法已极 ,应如何分别严办案 ? 议决 : ①查封新

月书店 ; ②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将中国公

学校长胡适迅予撤职 ; ③呈请市执委会转呈

中央将胡适褫夺公权 ,并严行通缉使在党政

府下不得活动。

本市六区执委会

请惩办胡适之原呈

本市第六区党部昨呈市党部文云 : (上

略 )案据区属三分部呈称 :中国公学校长胡

适 ,迭发反动言论 ,尤以最近在《新月 》杂志

上之刊物 ,更属目无本党 ,此而不除 ,试问何

为警顽 ? 况胡适醉心欧化 ,而鄙夷三民主义 ,

不独为本党之罪人 ,且属媚外败类分子之显

著者 ,故从严惩办 ,实非过苛。加以胡氏身为

校长 ,在青白旌 　之下 ,应如何自勉自奋 ,以

期适合党化教育之精神。乃顽石不灵 ,点铁

乏术。既不能沐党义之化雨 ,而作三民主义

之推进器 ,又不能闭户藏拙 ,以期无损于社

会。而乃冒执教育之牛耳 ,诱惑青年之思想 ,

其为狂悖 ,自不待言。为此具呈 ,伏乞逐级转

呈中央 ,明令规定非党员不得作校长 ,并对于

胡氏予以严重处分 ,以免党危 ,而杜狂言 ,等

情。据此 ,查胡氏别号文学教徒 ,其荒谬之著

作 ,在国内使一般青年学子 ,受其鼓惑 ,入于

歧途 ,毒害党国人才之培养 ;其流传国外 ,更

使世界学者 ,受其催眠 ,阻碍三民主义之推

进。此种人妖 ,竟见容于青天白日以党治国

之宇下 ,而冒执教育界之牛耳 ,实予以党义迪

启民智完成革命之危机。该分部建议非党员

不得充任校长之供献 ,确有事实上之见地。

为特据情转呈 ,仰祈钧会转呈中央 ,从严惩处

胡适 ,并禁其刊物流通 ,为消极之制裁 ;规定

非党员不得充任校长 ,以谋党义普及 ,为积极

之感化。庶于党国人才之培养 ,三民主义之

推进 ,实深利赖。 (下略 )

(据胡适 1930年 1月 26日剪报 )

　②　1928年 5月 15日 ,胡适因反对“党化教育 ”,

在全国教育会议期间拒绝担任大学委员会委

员。

更 　正 : 　本刊今年第 5期第 83页左栏倒数第 4行“当指周作人发表在 ⋯⋯”,应

作“当指借署周作人发表在 ⋯⋯”,漏排“借署 ”二字 ,特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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